
南  京  大  学


        关于上报从事教育工作满30年

           教职工名单的通知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

2016年教师节即将来临，学校将为本年度从事教育工作满30年的教职工颁发荣誉证书。请各单位将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名单于9月10日前报我处资源配置办公室。

从事教育工作满30年的认定按《南京大学对教职工颁发“从事教育工作满30年荣誉证书”的若干规定》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力资源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
